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暨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的核查意见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北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成都

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保重装”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关

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等有关规定，对天保重装控

股子公司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暨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项进行了核查，并发表

核查意见如下： 

一、拟对外担保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 2014 年 3 月 4 日在中国证监会指定创业板信息披露网站披露《关于

控股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公告编码：2014-017 号），公司控股子公司成

都天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保节能”）与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

司签署了《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15 万吨/年热法氯化铵项目机电设备总承

包合同》，合同金额为人民币 7,400.00 万元。目前，天保节能拟与租赁公司合作，

采取向客户提供融资租赁模式销售产品，并就提供的融资租赁业务提供回购余额

担保；为支持天保节能的业务发展，天保重装为天保节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

司通过与客户签订反担保协议以降低风险，融资租赁回购担保额度人民币 7,400 

万元，占公司 2013 年末经审计净资产的 21.79%，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

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的

要求，本次回购担保及保证已超出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 

二、融资租赁业务方案概述及相关方介绍 

天保节能通过租赁公司将设备融资租赁给客户，按产品销售合同约定从租赁

公司获得货款，客户在融资期限内分期将融资租赁费支付给租赁公司。如果客户



不能如期履约付款，天保节能将按设备回购余值承担担保责任，天保重装为天保

节能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公司同时与客户签署反担保合同，要求客户就该融资租

赁项下的回购担保提供反担保措施。 

1、租赁公司基本情况 

本次回购担保及保证签订协议的租赁公司为成都工投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其

成立于 1992 年，注册资本 3 亿元人民币，是商务部、国家税务总局批准的四川

省首家融资租赁内资试点企业，属于成都工业投资集团，属国有控股公司，其两

大股东分别是成都工投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占股比例 99.86%）和成都工投园区

建设投资有限公司。成都工业投资集团为公司股东成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控

股公司，成都创新风险投资有限公司截止目前持有公司股份 481 万股，占公司股

份比例 4.68%。 

2、设备融资租赁的客户基本情况 

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衡阳市珠晖区金甲岭 

法定代表人：刘常松 

注册资本：5,178.75 万元人民币 

主要生产经营碳酸氢钠（小苏打）、氯化铵、工业盐、碳酸氢铵等产品。裕

华化工主要利用当地丰富的岩盐资源，采用复分解方法生产小苏打，并回收氯化

铵和工业盐。 

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关联关系。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湖南裕华化工集团有限公司资产总额为

270,565,515.48 元，负债总额为 131,241,772.28 元，资产负债率为 48.51%，净资

产为人民币 150,203,774.10 元，2013 年度营业收入为人民币 185,102,954.97 元，

净利润为人民币 19,508,504.28 元，以上财务数据经湖南天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 

3、天保节能基本情况 

成都天保节能工程有限公司 

成立时间：2013 年 1 月 17 日 

住所：成都市青白江大同路 188 号 



法定代表人：邓亲华 

注册资本：人民币 500 万元  

主要从事：工程能耗情况检测；节能系统设计、改造及运行维护；石油、化

工、节能、环保工程技术及配套设备的研发、设计、销售、安装及维修服务；架

线和管道工程施工；土建工程施工；国内劳务派遣服务（不含限制类）；国内商

品贸易（不含限制类）；项目投资（注：以上项目需取得专项许可的，必须在取

得相关许可证后方可开业，并按许可时效从事经营；国家禁止或者限制经营的不

得经营）。 

公司持有其 90％的股权，四川鸿浩机电安装工程有限公司持有其 10%的股

权。 

经信永中和会计事务所审计，截止到 2013 年 12 月 31 日，天保节能总资产

3,690,137.10 元，净资产 3,545,400.72 元，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706,329.67

元，实现净利润-1,454,599.28 元。  

截止到 2014 年 6 月 30 日，天保节能总资产为人民币 8,747,864.39 元，总负

债为人民币 5,624,049.20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 3,123,815.19 元，2014 年 1-6 月主

营业务收入为 5,543,589.76 元，净利润为人民币-422,335.53 元，以上财务数据未

经审计。 

三、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若本次回购担保全额实施后，天保节能对

外承诺的对外担保金额为 7400 万元人民币，同时公司增加了对控股子公司天保

节能担保金额为 7400 万元人民币，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1.79%，

占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5.53%。 

截至目前，包括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在内，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

（含本次对外担保）为人民币 10,500 万元，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总额

为人民币 1,0500 万元，分别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30.91%、

30.91%。除上述对控股子公司担保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对外担保。 

四、履行的审批程序 

上述担保已经天保重装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公司独立董

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并同意提交公司 2014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监



事会审议通过。 

五、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天保重装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暨公司提

供连带责任保证事项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符合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保荐机构对天保重装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提

供回购担保暨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此页无正文，为《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成都天保重型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控股子公司为客户提供回购担保暨公司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的核查意见》的签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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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代表人：                                                                

王 浩                     陈杏根 

 

 

 

 

 

 

 

 

东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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